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88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李昌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理人      馬廷瑜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戴淑雯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暨送達代收人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同上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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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代  理  人  吳念芷  

暨送達代收人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磊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司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正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家毓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李昌達自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起

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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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

　　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

　　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

　　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

　　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此係採前

　　置協商主義，是債務人於協商程序中，自應本於個人實際財

　　產及收支狀況，依最大誠信原則，商討解決方案。如終究不

　　能成立協商，於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法院審酌上開條文所謂

　　「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允宜綜衡債務人全部收支

　　、信用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因負擔債務，而不能維持人性

　　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所陳報之各項支出，是否確屬必要

　　性之支出，如曾有協商方案，其條件是否已無法兼顧個人生

　　活之基本需求等情，為其判斷之準據。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

　　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

　　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

　　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

　　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

　　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債務人主張：其積欠債權人債務共計新臺幣（下同）2,

492,553元，因無力清償，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對債權人

申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故債務人顯有不能清償

債務情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債務人符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之消費者：

　　按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

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

萬元以下者；又本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營業活動，係指反

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

社會活動；債務人為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負責人，無論是

否受有薪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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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營利法人之營業額定之，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及

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債務人自承曾擔任

未實際營業關於航宇企業行負責人，然已於民國99年6月15

日通報主管機關撤銷登記，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1

2月25日高市經發商自第00000000000號函、商業登記抄本、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營業稅籍證明附卷可佐（見北司消債調卷

第51頁至第54頁），故難認債務人曾於5年內曾從事營業活

動，自得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

　㈡債務人前以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114年2月24日向本院聲

請消債條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北司消債調字第94

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4

月15日調解不成立，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北司

消債調卷第153頁），是本院自應綜合其目前全部收支及財

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

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㈢債務人主張其目前任職於康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平均每月

薪資收入為40,500元，並自113年10月起受強制扣薪，業據

其提出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

保歷史列印、薪資明細單附卷可佐（見北司消債調卷第33頁

至第35頁，本院卷第151頁至第154頁）。按債務人依本條例

第43條第6項第3款、第81條第4項第3款規定所表明之必要支

出數額，係指包括膳食、衣服、教育、交通、醫療、稅賦開

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生平安保險或

其他支出在內之所有必要支出數額，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

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債務人薪資收入部分爰不重複扣除

全民健保、勞保等費用。而就債務人遭強制執行扣薪部分，

因債務人於開始更生程序後，扣薪之執行命令即不得繼續，

債務人每月可清償債務之能力將提高，故法院強制執行扣薪

部分仍應計入債務人每月收入。而觀諸債務人提出其於之薪

資明細單，其自114年1月起至同年4月間，平均每月薪資所

得應為40,664元【計算式：（40,922元+40,733元+40,500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40,500元）÷4個月=40,66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復

參本院前向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臺北市大安區公所、高雄市燕巢區

公所函詢，以及職權查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債務人是否領

有各類政府補助、勞保年金或勞保退休金、租金補助等津

貼，經函覆查無債務人曾領取各項給付、津貼及補助等情，

有本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結果、臺北市大安區公所114年5月

1日北市安民字第1146009569號函、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

14年5月5日高市都發住字第11432178600號函、高雄市燕巢

區公所114年5月5日高市○區○○○00000000000號函、臺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4年5月5日北市都企字第1143032106號

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5月5日保普生字第11413037090

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至第44頁、第61頁至第69

頁）。故本院認應以債務人平均每月所得40,664元作為計算

債務人償債能力之依據。

　㈣債務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按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標準

計算外，尚需與另外4名姊姊共同扶養父母，每月需支出7,7

94（計算式：3,897元×2人=7,794元）元。就債務人之主

張，本院審酌如下：

　⒈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

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

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

文件；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

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

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施行細

則第21條之1第3項、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定有明

文。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

限，民法第1117條亦有明文。

　⒉債務人提起本件聲請時，居住於臺北市大安區，有其房屋租

賃契約書可佐（見北司消債調卷第41頁至第49頁），故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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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臺北市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標準即2

4,455元，應予認可。

　⒊另聲請人主張扶養父母部分：

　⑴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

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

例第64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

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

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定有明文。是直系

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

利；易言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

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62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總會議

決議㈣參照）。

　⑵查債務人稱與父母關係疏遠，僅據聞父親現年84歲，目前退

休後任職管理員工作，薪資約18,000元，母親現年82歲，職

業為家管，並無收入，有債務人陳報狀附卷可稽（本院卷第

129頁至第135頁）。關於扶養父母親部分，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97至326

頁、第331頁、第335頁），聲請人父親名下有多筆土地等不

動產，顯為有相當資力之人；且其名下之不動產雖為共有，

但並非無法處分，所有權人依法仍得處分自己的應有部分，

透過買賣或抵押借款之方式，且其父親亦領有一定金額之股

利，並非無從獲致生活費用。因此，聲請人父親既為有資產

之人，且有每月18,000元之收入，難認其有不能維持生活而

需由聲請人扶養之情事，故聲請人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應

予剔除。至扶養母親部分，除領有少許之利息外，別無其他

財產，堪認其確有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復參本院前向新北

市新店區公所、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函詢，債務人之父母是否領有各類政府補助、勞保年金或勞

保退休金、租金補助等津貼，經函覆其父、母自112年12月

起至112年12月，領有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每月3,772元；自11

3年1月至114年5月間，領有國民年金基本保證年金各每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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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元，另其母自114年1月1日迄今仍領有租金補貼每月4,80

0元等情，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6月19日保普生字第114

13047960號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114年6月24日新北城

住字第1141184689號函本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結果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279頁至第282頁、第287至第290頁）。又債務

人主張其父母之扶養義務人除債務人外，尚有4名子女，債

務人僅須負擔父母1/5之扶養費，而父母目前居住於新北市

新店區，此有債務人父母之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185頁至第187頁），揆諸上開規定，其母每月必要支出各以

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度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

1.2倍即20,280元計，扣除每月領有之國民年金基本保證年

金，債務人僅須分擔母扶養費各3,246元【計算式：（20,28

0元-4,049元-4,800元）÷5人=2,28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故債務人主張支出母親之扶養費逾2,286元部分，不

予認可。

　㈤準此，債務人每月收入40,664元，扣除每月需支出必要生活

費用及扶養費26,741元（計算式：個人生活必要費用24,455

元+母親扶養費2,286元=26,741元）後，尚餘13,923元（計

算式：40,664元-26,741元=13,923元），惟據債務人之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及債

權人陳報狀所載（見北司消債調卷第81頁至第86頁、本院卷

第71頁至第81頁、第83頁至第87頁、第89頁至第91頁、第93

頁至第104頁、第105頁至第115頁、第119頁至第127頁），

債務人積欠債權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中國信託銀行）、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磊豐國際

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正資產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債務達2,492,553元，倘以其每月所餘13,

923元清償債務，尚須約14.91年始得清償完畢（計算式：2,

492,553元÷13,923元÷12月=14.91年），遑論前開債務仍須

另行累計每月高額之利息及違約金，債務人每月得用以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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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之數額顯然更低，尚待支付之債務總額應屬更高，其還

款年限顯然更長，實有違消債條例協助債務人重建更生之立

法本意。此外，債務人陳報其名下除郵局利息20元外，無其

他財產，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臺灣集中保管

結算所保管之有價證券資料查詢結果、新光銀行存款餘額證

明、玉山銀行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交易明細、中華民國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

果回覆書、台灣中小企銀歷史交易明細、陽信商業銀行歷史

交易紀錄、土地銀行歷史交易明細、台新銀行交易資料、兆

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華南銀行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第

一銀行交易資料、郵局歷史交易清單附卷可稽（見北司消債

調卷第31頁，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45頁、第155頁至第183

頁、第189頁至第193頁、第223頁至269頁）。是本院審酌債

務人之財產、信用、勞力及生活費用支出等狀況，堪認債務

人客觀上經濟狀況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

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

要，自應許債務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

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

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

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

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即屬有據，爰裁定如主

文，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至債務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

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

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

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

務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債務人之償債能

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債務人擬定允

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

的，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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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7月23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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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88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李昌達  




代理人      馬廷瑜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戴淑雯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暨送達代收人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同上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代  理  人  吳念芷  
暨送達代收人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磊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司政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正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家毓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李昌達自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
　　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
　　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
　　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
　　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
　　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此係採前
　　置協商主義，是債務人於協商程序中，自應本於個人實際財
　　產及收支狀況，依最大誠信原則，商討解決方案。如終究不
　　能成立協商，於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法院審酌上開條文所謂
　　「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允宜綜衡債務人全部收支
　　、信用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因負擔債務，而不能維持人性
　　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所陳報之各項支出，是否確屬必要
　　性之支出，如曾有協商方案，其條件是否已無法兼顧個人生
　　活之基本需求等情，為其判斷之準據。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
　　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
　　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
　　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
　　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
　　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債務人主張：其積欠債權人債務共計新臺幣（下同）2,492,553元，因無力清償，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對債權人申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故債務人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債務人符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之消費者：
　　按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又本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營業活動，係指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債務人為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營業額定之，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及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債務人自承曾擔任未實際營業關於航宇企業行負責人，然已於民國99年6月15日通報主管機關撤銷登記，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12月25日高市經發商自第00000000000號函、商業登記抄本、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營業稅籍證明附卷可佐（見北司消債調卷第51頁至第54頁），故難認債務人曾於5年內曾從事營業活動，自得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
　㈡債務人前以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114年2月24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北司消債調字第94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4月15日調解不成立，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北司消債調卷第153頁），是本院自應綜合其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㈢債務人主張其目前任職於康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平均每月薪資收入為40,500元，並自113年10月起受強制扣薪，業據其提出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薪資明細單附卷可佐（見北司消債調卷第33頁至第35頁，本院卷第151頁至第154頁）。按債務人依本條例第43條第6項第3款、第81條第4項第3款規定所表明之必要支出數額，係指包括膳食、衣服、教育、交通、醫療、稅賦開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生平安保險或其他支出在內之所有必要支出數額，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債務人薪資收入部分爰不重複扣除全民健保、勞保等費用。而就債務人遭強制執行扣薪部分，因債務人於開始更生程序後，扣薪之執行命令即不得繼續，債務人每月可清償債務之能力將提高，故法院強制執行扣薪部分仍應計入債務人每月收入。而觀諸債務人提出其於之薪資明細單，其自114年1月起至同年4月間，平均每月薪資所得應為40,664元【計算式：（40,922元+40,733元+40,500元+40,500元）÷4個月=40,66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復參本院前向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臺北市大安區公所、高雄市燕巢區公所函詢，以及職權查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債務人是否領有各類政府補助、勞保年金或勞保退休金、租金補助等津貼，經函覆查無債務人曾領取各項給付、津貼及補助等情，有本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結果、臺北市大安區公所114年5月1日北市安民字第1146009569號函、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4年5月5日高市都發住字第11432178600號函、高雄市燕巢區公所114年5月5日高市○區○○○00000000000號函、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4年5月5日北市都企字第1143032106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5月5日保普生字第11413037090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至第44頁、第61頁至第69頁）。故本院認應以債務人平均每月所得40,664元作為計算債務人償債能力之依據。
　㈣債務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按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標準計算外，尚需與另外4名姊姊共同扶養父母，每月需支出7,794（計算式：3,897元×2人=7,794元）元。就債務人之主張，本院審酌如下：
　⒈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定有明文。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17條亦有明文。
　⒉債務人提起本件聲請時，居住於臺北市大安區，有其房屋租賃契約書可佐（見北司消債調卷第41頁至第49頁），故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臺北市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標準即24,455元，應予認可。
　⒊另聲請人主張扶養父母部分：
　⑴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定有明文。是直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易言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62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㈣參照）。
　⑵查債務人稱與父母關係疏遠，僅據聞父親現年84歲，目前退休後任職管理員工作，薪資約18,000元，母親現年82歲，職業為家管，並無收入，有債務人陳報狀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29頁至第135頁）。關於扶養父母親部分，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97至326頁、第331頁、第335頁），聲請人父親名下有多筆土地等不動產，顯為有相當資力之人；且其名下之不動產雖為共有，但並非無法處分，所有權人依法仍得處分自己的應有部分，透過買賣或抵押借款之方式，且其父親亦領有一定金額之股利，並非無從獲致生活費用。因此，聲請人父親既為有資產之人，且有每月18,000元之收入，難認其有不能維持生活而需由聲請人扶養之情事，故聲請人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應予剔除。至扶養母親部分，除領有少許之利息外，別無其他財產，堪認其確有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復參本院前向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詢，債務人之父母是否領有各類政府補助、勞保年金或勞保退休金、租金補助等津貼，經函覆其父、母自112年12月起至112年12月，領有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每月3,772元；自113年1月至114年5月間，領有國民年金基本保證年金各每月4,049元，另其母自114年1月1日迄今仍領有租金補貼每月4,800元等情，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6月19日保普生字第11413047960號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114年6月24日新北城住字第1141184689號函本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結果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9頁至第282頁、第287至第290頁）。又債務人主張其父母之扶養義務人除債務人外，尚有4名子女，債務人僅須負擔父母1/5之扶養費，而父母目前居住於新北市新店區，此有債務人父母之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5頁至第187頁），揆諸上開規定，其母每月必要支出各以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度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即20,280元計，扣除每月領有之國民年金基本保證年金，債務人僅須分擔母扶養費各3,246元【計算式：（20,280元-4,049元-4,800元）÷5人=2,28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故債務人主張支出母親之扶養費逾2,286元部分，不予認可。
　㈤準此，債務人每月收入40,664元，扣除每月需支出必要生活費用及扶養費26,741元（計算式：個人生活必要費用24,455元+母親扶養費2,286元=26,741元）後，尚餘13,923元（計算式：40,664元-26,741元=13,923元），惟據債務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陳報狀所載（見北司消債調卷第81頁至第86頁、本院卷第71頁至第81頁、第83頁至第87頁、第89頁至第91頁、第93頁至第104頁、第105頁至第115頁、第119頁至第127頁），債務人積欠債權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信託銀行）、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磊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正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債務達2,492,553元，倘以其每月所餘13,923元清償債務，尚須約14.91年始得清償完畢（計算式：2,492,553元÷13,923元÷12月=14.91年），遑論前開債務仍須另行累計每月高額之利息及違約金，債務人每月得用以償還債務之數額顯然更低，尚待支付之債務總額應屬更高，其還款年限顯然更長，實有違消債條例協助債務人重建更生之立法本意。此外，債務人陳報其名下除郵局利息20元外，無其他財產，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保管之有價證券資料查詢結果、新光銀行存款餘額證明、玉山銀行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交易明細、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台灣中小企銀歷史交易明細、陽信商業銀行歷史交易紀錄、土地銀行歷史交易明細、台新銀行交易資料、兆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華南銀行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第一銀行交易資料、郵局歷史交易清單附卷可稽（見北司消債調卷第31頁，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45頁、第155頁至第183頁、第189頁至第193頁、第223頁至269頁）。是本院審酌債務人之財產、信用、勞力及生活費用支出等狀況，堪認債務人客觀上經濟狀況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自應許債務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即屬有據，爰裁定如主文，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至債務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務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債務人之償債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債務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7月23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88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李昌達  





代理人      馬廷瑜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戴淑雯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暨送達代收人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同上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代  理  人  吳念芷  

暨送達代收人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磊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司政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正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家毓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李昌達自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起

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

　　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

　　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

　　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

　　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

　　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此係採前

　　置協商主義，是債務人於協商程序中，自應本於個人實際財

　　產及收支狀況，依最大誠信原則，商討解決方案。如終究不

　　能成立協商，於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法院審酌上開條文所謂

　　「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允宜綜衡債務人全部收支

　　、信用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因負擔債務，而不能維持人性

　　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所陳報之各項支出，是否確屬必要

　　性之支出，如曾有協商方案，其條件是否已無法兼顧個人生

　　活之基本需求等情，為其判斷之準據。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

　　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

　　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

　　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

　　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

　　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債務人主張：其積欠債權人債務共計新臺幣（下同）2,

    492,553元，因無力清償，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對債權人

    申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故債務人顯有不能清償

    債務情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債務人符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之消費者：

　　按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

    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

    萬元以下者；又本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營業活動，係指反

    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

    社會活動；債務人為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負責人，無論是

    否受有薪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公司

    或其他營利法人之營業額定之，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及

    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債務人自承曾擔任

    未實際營業關於航宇企業行負責人，然已於民國99年6月15

    日通報主管機關撤銷登記，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1

    2月25日高市經發商自第00000000000號函、商業登記抄本、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營業稅籍證明附卷可佐（見北司消債調卷

    第51頁至第54頁），故難認債務人曾於5年內曾從事營業活

    動，自得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

　㈡債務人前以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114年2月24日向本院聲

    請消債條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北司消債調字第94

    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4

    月15日調解不成立，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北司

    消債調卷第153頁），是本院自應綜合其目前全部收支及財

    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

    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㈢債務人主張其目前任職於康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平均每月

    薪資收入為40,500元，並自113年10月起受強制扣薪，業據

    其提出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

    保歷史列印、薪資明細單附卷可佐（見北司消債調卷第33頁

    至第35頁，本院卷第151頁至第154頁）。按債務人依本條例

    第43條第6項第3款、第81條第4項第3款規定所表明之必要支

    出數額，係指包括膳食、衣服、教育、交通、醫療、稅賦開

    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生平安保險或

    其他支出在內之所有必要支出數額，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

    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債務人薪資收入部分爰不重複扣除

    全民健保、勞保等費用。而就債務人遭強制執行扣薪部分，

    因債務人於開始更生程序後，扣薪之執行命令即不得繼續，

    債務人每月可清償債務之能力將提高，故法院強制執行扣薪

    部分仍應計入債務人每月收入。而觀諸債務人提出其於之薪

    資明細單，其自114年1月起至同年4月間，平均每月薪資所

    得應為40,664元【計算式：（40,922元+40,733元+40,500元

    +40,500元）÷4個月=40,66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復

    參本院前向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臺北市大安區公所、高雄市燕巢區公

    所函詢，以及職權查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債務人是否領有

    各類政府補助、勞保年金或勞保退休金、租金補助等津貼，

    經函覆查無債務人曾領取各項給付、津貼及補助等情，有本

    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結果、臺北市大安區公所114年5月1日

    北市安民字第1146009569號函、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4

    年5月5日高市都發住字第11432178600號函、高雄市燕巢區

    公所114年5月5日高市○區○○○00000000000號函、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114年5月5日北市都企字第1143032106號函、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5月5日保普生字第11413037090號函附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至第44頁、第61頁至第69頁）。故

    本院認應以債務人平均每月所得40,664元作為計算債務人償

    債能力之依據。

　㈣債務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按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標準

    計算外，尚需與另外4名姊姊共同扶養父母，每月需支出7,7

    94（計算式：3,897元×2人=7,794元）元。就債務人之主張

    ，本院審酌如下：

　⒈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

    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

    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

    文件；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

    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

    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施行細

    則第21條之1第3項、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定有明文

    。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

    ，民法第1117條亦有明文。

　⒉債務人提起本件聲請時，居住於臺北市大安區，有其房屋租

    賃契約書可佐（見北司消債調卷第41頁至第49頁），故其個

    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臺北市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標準即24

    ,455元，應予認可。

　⒊另聲請人主張扶養父母部分：

　⑴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

    ，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

    第64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

    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

    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定有明文。是直系血

    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

    ；易言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維

    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62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

    議㈣參照）。

　⑵查債務人稱與父母關係疏遠，僅據聞父親現年84歲，目前退

    休後任職管理員工作，薪資約18,000元，母親現年82歲，職

    業為家管，並無收入，有債務人陳報狀附卷可稽（本院卷第

    129頁至第135頁）。關於扶養父母親部分，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97至326

    頁、第331頁、第335頁），聲請人父親名下有多筆土地等不

    動產，顯為有相當資力之人；且其名下之不動產雖為共有，

    但並非無法處分，所有權人依法仍得處分自己的應有部分，

    透過買賣或抵押借款之方式，且其父親亦領有一定金額之股

    利，並非無從獲致生活費用。因此，聲請人父親既為有資產

    之人，且有每月18,000元之收入，難認其有不能維持生活而

    需由聲請人扶養之情事，故聲請人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應

    予剔除。至扶養母親部分，除領有少許之利息外，別無其他

    財產，堪認其確有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復參本院前向新北

    市新店區公所、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函詢，債務人之父母是否領有各類政府補助、勞保年金或勞

    保退休金、租金補助等津貼，經函覆其父、母自112年12月

    起至112年12月，領有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每月3,772元；自11

    3年1月至114年5月間，領有國民年金基本保證年金各每月4,

    049元，另其母自114年1月1日迄今仍領有租金補貼每月4,80

    0元等情，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6月19日保普生字第114

    13047960號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114年6月24日新北城

    住字第1141184689號函本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結果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279頁至第282頁、第287至第290頁）。又債務

    人主張其父母之扶養義務人除債務人外，尚有4名子女，債

    務人僅須負擔父母1/5之扶養費，而父母目前居住於新北市

    新店區，此有債務人父母之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185頁至第187頁），揆諸上開規定，其母每月必要支出各以

    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度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1

    .2倍即20,280元計，扣除每月領有之國民年金基本保證年金

    ，債務人僅須分擔母扶養費各3,246元【計算式：（20,280

    元-4,049元-4,800元）÷5人=2,28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故債務人主張支出母親之扶養費逾2,286元部分，不予

    認可。

　㈤準此，債務人每月收入40,664元，扣除每月需支出必要生活

    費用及扶養費26,741元（計算式：個人生活必要費用24,455

    元+母親扶養費2,286元=26,741元）後，尚餘13,923元（計

    算式：40,664元-26,741元=13,923元），惟據債務人之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及債

    權人陳報狀所載（見北司消債調卷第81頁至第86頁、本院卷

    第71頁至第81頁、第83頁至第87頁、第89頁至第91頁、第93

    頁至第104頁、第105頁至第115頁、第119頁至第127頁），

    債務人積欠債權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中國信託銀行）、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磊豐國際

    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正資產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債務達2,492,553元，倘以其每月所餘13,

    923元清償債務，尚須約14.91年始得清償完畢（計算式：2,

    492,553元÷13,923元÷12月=14.91年），遑論前開債務仍須

    另行累計每月高額之利息及違約金，債務人每月得用以償還

    債務之數額顯然更低，尚待支付之債務總額應屬更高，其還

    款年限顯然更長，實有違消債條例協助債務人重建更生之立

    法本意。此外，債務人陳報其名下除郵局利息20元外，無其

    他財產，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臺灣集中保管

    結算所保管之有價證券資料查詢結果、新光銀行存款餘額證

    明、玉山銀行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交易明細、中華民國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

    果回覆書、台灣中小企銀歷史交易明細、陽信商業銀行歷史

    交易紀錄、土地銀行歷史交易明細、台新銀行交易資料、兆

    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華南銀行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第

    一銀行交易資料、郵局歷史交易清單附卷可稽（見北司消債

    調卷第31頁，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45頁、第155頁至第183頁

    、第189頁至第193頁、第223頁至269頁）。是本院審酌債務

    人之財產、信用、勞力及生活費用支出等狀況，堪認債務人

    客觀上經濟狀況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

    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

    ，自應許債務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

    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

    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

    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

    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即屬有據，爰裁定如主

    文，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至債務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

    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

    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

    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

    務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債務人之償債能

    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債務人擬定允

    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

    的，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7月23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88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李昌達  





代理人      馬廷瑜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戴淑雯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暨送達代收人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同上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代  理  人  吳念芷  

暨送達代收人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磊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司政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正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家毓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李昌達自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

　　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

　　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

　　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

　　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

　　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3條、第151條第1項、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此係採前

　　置協商主義，是債務人於協商程序中，自應本於個人實際財

　　產及收支狀況，依最大誠信原則，商討解決方案。如終究不

　　能成立協商，於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法院審酌上開條文所謂

　　「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允宜綜衡債務人全部收支

　　、信用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因負擔債務，而不能維持人性

　　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所陳報之各項支出，是否確屬必要

　　性之支出，如曾有協商方案，其條件是否已無法兼顧個人生

　　活之基本需求等情，為其判斷之準據。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

　　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

　　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

　　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

　　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

　　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債務人主張：其積欠債權人債務共計新臺幣（下同）2,492,553元，因無力清償，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對債權人申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故債務人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債務人符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之消費者：

　　按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又本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營業活動，係指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債務人為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營業額定之，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及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債務人自承曾擔任未實際營業關於航宇企業行負責人，然已於民國99年6月15日通報主管機關撤銷登記，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12月25日高市經發商自第00000000000號函、商業登記抄本、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營業稅籍證明附卷可佐（見北司消債調卷第51頁至第54頁），故難認債務人曾於5年內曾從事營業活動，自得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

　㈡債務人前以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114年2月24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北司消債調字第94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4月15日調解不成立，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北司消債調卷第153頁），是本院自應綜合其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㈢債務人主張其目前任職於康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平均每月薪資收入為40,500元，並自113年10月起受強制扣薪，業據其提出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薪資明細單附卷可佐（見北司消債調卷第33頁至第35頁，本院卷第151頁至第154頁）。按債務人依本條例第43條第6項第3款、第81條第4項第3款規定所表明之必要支出數額，係指包括膳食、衣服、教育、交通、醫療、稅賦開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生平安保險或其他支出在內之所有必要支出數額，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債務人薪資收入部分爰不重複扣除全民健保、勞保等費用。而就債務人遭強制執行扣薪部分，因債務人於開始更生程序後，扣薪之執行命令即不得繼續，債務人每月可清償債務之能力將提高，故法院強制執行扣薪部分仍應計入債務人每月收入。而觀諸債務人提出其於之薪資明細單，其自114年1月起至同年4月間，平均每月薪資所得應為40,664元【計算式：（40,922元+40,733元+40,500元+40,500元）÷4個月=40,66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復參本院前向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臺北市大安區公所、高雄市燕巢區公所函詢，以及職權查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債務人是否領有各類政府補助、勞保年金或勞保退休金、租金補助等津貼，經函覆查無債務人曾領取各項給付、津貼及補助等情，有本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結果、臺北市大安區公所114年5月1日北市安民字第1146009569號函、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4年5月5日高市都發住字第11432178600號函、高雄市燕巢區公所114年5月5日高市○區○○○00000000000號函、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4年5月5日北市都企字第1143032106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5月5日保普生字第11413037090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至第44頁、第61頁至第69頁）。故本院認應以債務人平均每月所得40,664元作為計算債務人償債能力之依據。

　㈣債務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按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標準計算外，尚需與另外4名姊姊共同扶養父母，每月需支出7,794（計算式：3,897元×2人=7,794元）元。就債務人之主張，本院審酌如下：

　⒈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定有明文。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17條亦有明文。

　⒉債務人提起本件聲請時，居住於臺北市大安區，有其房屋租賃契約書可佐（見北司消債調卷第41頁至第49頁），故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臺北市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標準即24,455元，應予認可。

　⒊另聲請人主張扶養父母部分：

　⑴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定有明文。是直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易言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62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㈣參照）。

　⑵查債務人稱與父母關係疏遠，僅據聞父親現年84歲，目前退休後任職管理員工作，薪資約18,000元，母親現年82歲，職業為家管，並無收入，有債務人陳報狀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29頁至第135頁）。關於扶養父母親部分，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97至326頁、第331頁、第335頁），聲請人父親名下有多筆土地等不動產，顯為有相當資力之人；且其名下之不動產雖為共有，但並非無法處分，所有權人依法仍得處分自己的應有部分，透過買賣或抵押借款之方式，且其父親亦領有一定金額之股利，並非無從獲致生活費用。因此，聲請人父親既為有資產之人，且有每月18,000元之收入，難認其有不能維持生活而需由聲請人扶養之情事，故聲請人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應予剔除。至扶養母親部分，除領有少許之利息外，別無其他財產，堪認其確有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復參本院前向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詢，債務人之父母是否領有各類政府補助、勞保年金或勞保退休金、租金補助等津貼，經函覆其父、母自112年12月起至112年12月，領有老年基本保證年金每月3,772元；自113年1月至114年5月間，領有國民年金基本保證年金各每月4,049元，另其母自114年1月1日迄今仍領有租金補貼每月4,800元等情，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6月19日保普生字第11413047960號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114年6月24日新北城住字第1141184689號函本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結果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9頁至第282頁、第287至第290頁）。又債務人主張其父母之扶養義務人除債務人外，尚有4名子女，債務人僅須負擔父母1/5之扶養費，而父母目前居住於新北市新店區，此有債務人父母之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5頁至第187頁），揆諸上開規定，其母每月必要支出各以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度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即20,280元計，扣除每月領有之國民年金基本保證年金，債務人僅須分擔母扶養費各3,246元【計算式：（20,280元-4,049元-4,800元）÷5人=2,28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故債務人主張支出母親之扶養費逾2,286元部分，不予認可。

　㈤準此，債務人每月收入40,664元，扣除每月需支出必要生活費用及扶養費26,741元（計算式：個人生活必要費用24,455元+母親扶養費2,286元=26,741元）後，尚餘13,923元（計算式：40,664元-26,741元=13,923元），惟據債務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陳報狀所載（見北司消債調卷第81頁至第86頁、本院卷第71頁至第81頁、第83頁至第87頁、第89頁至第91頁、第93頁至第104頁、第105頁至第115頁、第119頁至第127頁），債務人積欠債權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信託銀行）、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磊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正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債務達2,492,553元，倘以其每月所餘13,923元清償債務，尚須約14.91年始得清償完畢（計算式：2,492,553元÷13,923元÷12月=14.91年），遑論前開債務仍須另行累計每月高額之利息及違約金，債務人每月得用以償還債務之數額顯然更低，尚待支付之債務總額應屬更高，其還款年限顯然更長，實有違消債條例協助債務人重建更生之立法本意。此外，債務人陳報其名下除郵局利息20元外，無其他財產，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保管之有價證券資料查詢結果、新光銀行存款餘額證明、玉山銀行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交易明細、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台灣中小企銀歷史交易明細、陽信商業銀行歷史交易紀錄、土地銀行歷史交易明細、台新銀行交易資料、兆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華南銀行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第一銀行交易資料、郵局歷史交易清單附卷可稽（見北司消債調卷第31頁，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45頁、第155頁至第183頁、第189頁至第193頁、第223頁至269頁）。是本院審酌債務人之財產、信用、勞力及生活費用支出等狀況，堪認債務人客觀上經濟狀況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自應許債務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即屬有據，爰裁定如主文，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至債務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務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債務人之償債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債務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7月23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